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榕政综〔2017〕1164号文件部分内容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（公司），市属各高等院校，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：

市人民政府经研究决定，废止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榕政综〔2017〕1164号）文件中部分设定的条款规定，具体废止条款如下：

（一）第二项第五款“学校、医院、体育馆、商场、写字楼等新建公共建筑优先采用钢结构建筑”。

（二）第三条第二款中的“对产业基地进行考核，符合规划、产能等条件的产业基地予以备案，未备案的产业基地不得参与我市装配式建筑招投标”。
（三）第四条第二款“财政奖励。由财政部门研究制定装配式建筑项目专项奖励政策，对于实施范围内装配率达到规定标准的非政府投资项目，每增加10%装配率，按计容面积予以100元/平方米财政奖励。单个项目奖励总额不超过500万元。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装配式建筑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”。

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

202 年 月 日
